
《江苏省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实施办法》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2025年6月22日，《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78号公布，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第十八条提出，“省、自治区、直辖市登记管理机关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制定本地区社会团体年检实施细则。”为贯彻落实《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规范我省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工作，有必要制定《江苏省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实施办法》，对我省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工作的流程、内容、标准等进行细化，以检促建，引导我省社会团体不断加强自身规范化建设，促进社会团体高质量发展。
二、修订过程
省民政厅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办法（草案）》。按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向有关部门和基层民政部门书面征求意见，并多次召开座谈会，吸收相关专家、基层登记管理工作人员意见。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
三、主要内容
《江苏省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实施办法》共二十一条，根据省政府令第158号第十条“除内容复杂的外，行政规范性文件一般不分章、节”的要求，未分设章节，对于上位法已经明确的内容，一般未作重复。《办法》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内容：一是明确了工作职责和基本要求（第二条至第五条）；二是落实党的全面领导机制，明确社会团体的党建工作检查的要求。（第三条、第十一条）；三是明确年检的材料和程序（第六条至第九条）；四是对于年检结论区分“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等不同情形进行了明确（第十条至第十三条）；五是对于年度检查的结论运用和监督管理进行了明确（第十五条至十七条）；六是对于信息公开、培育发展提出了要求（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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